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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劉任軒
電話：(08)732-0415轉3641
傳真：(08)733-7061
電子信箱：a002463@ptc.edu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東港鎮東興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6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終字第112567798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4682776_11256779800_1_4682776_11256779800_1.doc、

4682776_11256779800_1_4682776_11256779800_2.docx、
4682776_11256779800_1_4682776_11256779800_3.docx)

主旨：檢送「屏東縣112年度高國中、國小績優導護志工評選實

施計畫」1份，如說明，請核示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交通部第14期院頒「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

案」工作執行計畫辦理。

二、表揚日期:112年11月上旬(暫定)。

三、評選對象：

(一)本縣各國中、小學（含國立屏東大學附小）績優導護志

工 由有導護志工之學校每校推薦1名。

(二)資格：

１、受評選導護志工服務年資須滿三年，擔任志工工作從

108年1月1日至112年9月1日止服務時數須達300小時以

上。

２、在學校從事導護志工工作，另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

者，由學校出具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即可推薦參加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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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年內(108年-112年)曾接受中央機關或本府頒獎表

揚之導護志工，請勿推薦）。

四、評選方式:

(一)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（10%）(請附佐證資料)。

(二)導護志工服務時數（40%）(請附佐證資料)。

(三)特殊優良事蹟（45%）(請附佐證資料)。

(四)其他（5%）

五、表揚名額:5名。

六、請有需要提報「屏東縣112年度各級學校表揚績優導護志

工」之學校，請學校填寫推薦表及檢核表後，於112年10月

4日(星期三)前將紙本寄送至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承辦人

劉任軒先生，掃描檔及可編輯檔寄送至承辦人信箱

(a002463@ptc.edu.tw)。

七、檢送實施計畫、推薦表及檢核表各1份。

正本：各國中、各國小、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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